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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聘任隨車照護人員協助原住民籍學生參加 

113 年度第 1 次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交通費 

及工作補助費申請表 

【學校隨車照護人員申請專用】 

申 請 人 
 居住 

地址 
 

聯 絡 方 式 
(H)： 傳真： 

手機： Mail： 

考    區  

申 請 項 目 

(請詳實填寫 ) 

交通費 

教學支援工作人
員或專職族語老
師隨車照護交通
及工作補助費 

請填寫從居住地至發車學校往返交通費用。 

去程： 

自       至       ，搭乘       ，車資：       元。 

自       至       ，搭乘       ，車資：       元。 

回程： 

自       至       ，搭乘       ，車資：       元。 

自       至       ，搭乘       ，車資：       元。 

範例某人員居住彰化跨區至臺中發車學校 

自 彰化至臺中，搭乘自強號，車資： 40 元(去程)。 

自 臺中至彰化，搭乘自強號，車資： 40 元(回程)。 

附註：本島限以鐵、公路票價計算，免附票根。 

□ 是 □ 否 

承辦單位審核意見 

□申請單位之申請條件符合，同意補助工作補助費       元， 

交通費              元。 

審查人員簽章： 

 
 
 

□申請人之申請條件不符，不予補助。 

附註一：本表所申請項目請據實填報以作為核發之依據，申請後將不得更改，以虛偽之證明或
其他不當行為取得補助者，不予補助交通及住宿費用，已核給之補助費用，應予追
回。 

附註二：各縣市政府學校聘任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專職族語老師隨車照顧護交通及工作補助
費個別申請需附下列文件(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核銷完畢後將款項匯至申請本人帳戶)： 

a.申請表(附件四)              

b.考生名冊(附件二) 

c.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本人帳戶存簿影本 

d.學校委託書 

e.個人領款收據(附件五) 

【附件四】 


